[bookmark: _GoBack]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发放前公示
根据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闽农综〔2021〕103号）、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泉州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泉农综〔2021〕89号）、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的通知（闽农疫控函〔2025〕24号）文件要求，经审核拟对以下符合条件养殖场发放2025年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现对补助对象、补助内容公示如下表。公示期从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7日止。公示期内，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致电或以其他形式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
联系电话：0595-85626945
附件：2025年度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发放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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